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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最近相继出台了许多促进消费及利好小微企业的公告政策，今天，也就是8月2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为了继续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在融资方面又给出了《关于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有关税收政策的
公告》（公告2023年第13号），目的是为了帮助小微企业发展。

以下是公告全文：

关于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13号为继续加大对小微企业
的支持力度，推动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现将有关税收政策公告如下： 一、对金融机构向小型企
业、微型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发放****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金融机构应将相关免税证明材料留
存备查，单独核算符合免税条件的****利息收入，按现行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未单独核
算的，不得免征增值税。 二、对金融机构与小型企业、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 三、
本公告所称小型企业、微型企业，是指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
的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其中，资产总额和从业人员指标均以贷款发放时的实际状态确定；营业收入指
标以贷款发放前12个自然月的累计数确定，不满12个自然月的，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营业收入（年）=
企业实际存续期间营业收入/企业实际存续月数×12 四、本公告所称****，是指单户授信小于100万元（
含本数）的小型企业、微型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贷款；没有授信额度的，是指单户贷款合同金额且贷款余
额在100万元（含本数）以下的贷款。 五、本公告执行至2027年12月31日。 特此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2023年8月2日

财政部今天还发出了如下公告：

《关于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关于延续执行农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担保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关于延续执行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有关政策条件的公告》；



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大家自行体会吧！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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